
东北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院发字〔2023〕21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课程免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

《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免修管理办法（试

行）》已经 2023 年 6 月 15 日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

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免修管理办法

（试行）

东北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

2023 年 7 月 7 日



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课程免修管理办法（试行）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管理体系，规

范课程免修审核工作，切实促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与其他高等

教育形式的有效衔接，本着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根据《教育部

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意见》，结合我校实

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课程免修资格与原则

1.申请课程免修的学生应为我校正式录取的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在籍学生，且入学前已取得其他国民教

育系列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或入学前曾就读我

校本科层次现代远程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中途退学的。

2.上述学生可以针对在原学籍状态下已经取得 70 分（含）

以上成绩的课程自愿提出免修申请。

3.凡持有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及以上证书者，可申请

免修《计算机应用基础》通识教育课。

4.非英语专业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合格或 425 分以

上、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三级及以上等级、省级学位外语考



试合格者可申请免修《大学英语》通识教育课。

5.拥有各级教师资格证书的学生可以申请免修《教育学》、

《心理学》课程。

6.毕业论文不允许申请免修。

7.通过免修申请的课程不需要重新考核，课程总成绩统一

记录为 70 分。

8.申请免修的课程学分，原则上累计不能超过就读专业现

行教学计划所规定总学分的 30%，其中，入学前曾就读我校本科

层次现代远程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学生

最多可以免修 50%。

9.申请免修课程必须为现行教学计划开设的课程，且与被

替代课程名称一致、内容相同或名称及教学内容相近经我校认

定后的课程。

10.课程免修不减免学费。

11.因违规、违纪、违法等受到处分被注消学籍再次入学的

学生不允许申请免修。

二、课程免修申请流程

凡申请课程免修者，须在每学期开学 6 周内提出申请，逾

期不予受理，具体程序如下：

1.学生本人提供相应材料向所属校外教学点提出申请；

2.校外教学点对材料进行初审，合格后向我校上传免修材



料的扫描件；

3.我校对申请材料进行最终审核，符合条件者直接通过，

不符合条件者不能给予通过，并将未通过原因反馈给校外教学

点。

在课程免修审核过程中，如果我校对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

有异议，有权要求申请者提供申请材料原件进行审验，凡不提

供原件者不予通过免修申请，免修材料有造假者，一经查出，

取消其免修资格。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